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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第 262 次局務會議紀錄          
時間：95 年 4月 12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8時 00 分 

地點：本府 6樓東北區 606 會議室 

主席：陳局長永仁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孫美良 

出席： 

郭    勇 詹 炯 淵 吳 芳 山 

賴 明 伸 王 大 鈞 呂 登 隆 

馬    昱（喪假） 楊 素 娥 傅 良 枝 

謝 卓 倫 蕭 少 基 陳 聰 明 

林 文 楨 江 慶 輝 盧 世 昌 

蘇 芳 慧 張 金 龍 彭 艷 珠 

劉 建 祥 董 群 益 黃 雯 婷 

黃 春 心 李 文 和 郭 孟 融 

謝 碧 蓮（公假） 崔 浩 志（公假） 陳 麗 娥 

陳 浩 一 杜 同 順 謝 杰 士 

方 聰 明 李 魯 祥 游 世 明 

楊 周 謀 胡 精 明 鄭 金 寶 

許 良 筆 吳 錦 振 陳 玉 成 

林 平 麟（吳連塔代） 何 九 江 吳 賜 麟 

劉 誌 卿 蔡 清 村 陳 龍 昆 

列席：   

蔣 萬 金   

一、報告本局第 261 次局務會議紀錄。 

主席裁示：紀錄修正確定，修正之點：六、臨時報告事

項（一）主席裁示：「‧‧‧，請松山區隊加強查

察。」修正為「‧‧‧，請信義、大安區隊加強查

察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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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報告主席裁（指）示事項執行情形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，請王簡任技正及賴專門委員，分別就

技術及行政部分，持續督導各相關單位儘速完成。 

三、報告最近輿情及議會關切之重點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洽悉。 

（二）各區隊若有木削需求，先行洽掩埋場及資源回收

隊提供使用，不足部分再採購。 

（三）對於居民多次陳情資源回收場髒亂，後續可能衍

生之問題，例如，若民間資源回收場因髒亂問題

未解決，而遭關場時，本局資源回收工作所需之

人力及機具勢必增加，另小型回收商及個體回收

者，其資源回收物之去化問題等，請第三、五科

預為準備，一個月內提出應變方案，請郭副局長

督導 

四、報告事項 

（一）新聞聯絡人報告：有關 95 年 3 月份本局新聞見

報統計情形，報請  公鑒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，各單位對於負面報導，應立即澄清。 

（二）資訊小組報告：為強化本局同仁資訊安全觀念，

落實資料使用之管控，特研擬「臺北市政府環境

保護局使用市政資料庫查詢系統作業須知」以廣

為宣導，報請 公鑒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，請資訊小組加強查核，請各區隊長特

別注意，務必轉知同仁資訊安全之重要。 

（三）研考小組報告：有關本局 95 年 4 月至 12 月擬舉

辦之大型活動項目乙案，報請  公鑒。 

主席裁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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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洽悉，請加列第三科登山健行活動及掩埋場回饋之

溫水游泳池試泳活動。 

２、地球日及環境日活動，請各單位共襄盛舉。 

３、掩埋場回饋之溫水游泳池試泳活動，比照北投焚化

廠方式，不發布新聞。試泳期間請加強山豬窟溪之

清潔與河岸安全防護，注意試泳民眾之安全，對於

民眾反映之缺失或建議，請檢討改進， 

（四）第一科報告：檢陳本市 95 年 3 月份空氣品質資

料，報請 公鑒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，自 93 年至今，二氧化硫 SO2濃度有持

續升高趨勢，請第一科持續洽環保署瞭解原因；

另請第一科與技術室合作，分析懸浮微粒 PM10排

放來源。 

（五）第二科報告：檢陳本市 95 年 3 月份水質資料，

報請 公鑒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１、本案請第二科與技術室確認檢測數據簽報後，提報

市政會議。爾後本案請先簽陳詹副局長後，再提報

局務會議。  

２、第二科應掌握每一條河川污染情形，例如，是否有

異常污染源排放、是否有工程進行，工程施作是否

影響水質、是否發生如魚暴斃等異常現象等等，除

分析原因外並追蹤改善情形。 

（六）第二科報告：環境噴藥及登革熱防治及病媒指數

第 1季統計成果，報請  公鑒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。 

（七）第三科報告：有關「本局市容環境髒亂點通報獎

勵執行計畫」，報請  公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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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裁示：修正通過，修正之點：計畫二、執行期程：

「95 年 4月 1日起」修正為「95 年 5月 1 日起」；

計畫六：獎勵措施（一）個人部分：「每季（3個

月）」修正為「每 4個月」。 

（八）第三科報告：有關本局執行本市佔用道路廢棄車

輛查報拖吊移置統計數量，報請  公鑒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。 

（九）第三科報告：本局 95 年 3 月份清除、告發違規

小廣告統計表及執行績效案，報請 公鑒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，各區隊若發現執行停話期間，電話仍

可撥通時，請立即通知稽查大隊第二組處理。 

（十）第三科報告：分隊部及停車場整建工程執行情形

及爭取土地現況，報請 公鑒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，未來分隊部或停車場之整建，應先行

瞭解相關問題並協調解決整備完妥後，再編列預

算，以利工程進行順遂及預算順利執行。 

（十一）第三科報告：有關本局 95 年度「環保大捕快」

第 1階段專案執行成果，報請 公鑒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，近來各區隊告發案件，經稽查大隊檢

核，因告發資料不確實而退件情形有增加現象，

各區隊執法過程，務必確實詳查並記載違規對象

真實身份資料，以利後續處分作業。 

（十二）第三科報告：本局各區清潔隊及溝渠一、二隊

95年3月份溝泥(土)進場量暨清理排水溝渠數量

統計表及工地餐廳污染排水溝渠取締告發件數

統計表，報請  公鑒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１、洽悉，目前稽查大隊參與本府工地餐廳污染聯合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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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工作，各區隊在巡查過程中，若發現有工地施工

或餐飲業未設油脂截流器造成污染情形，請立即通

報稽查大隊，以利聯合稽查。 

２、防汛期將屆，請各區隊及溝渠隊加強溝渠清疏工

作。 

（十三）掩埋場報告：有關本場山豬窟掩埋場 95 年 3

月份廢棄物進場處理情形，報請  公鑒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，請掩埋場檢視附件資料各項統計數據

之一致性及正確性。 

（十四）第四科報告：檢陳本市 95 年 3 月份垃圾處理

統計資料暨垃圾費隨袋徵收執行成果，報請  公

鑒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。 

（十五）第五科報告：95 年 3 月份各行政區資源回收績

效相關統計數據暨民間回收業者環境衛生稽查情

形暨出貨量統計，報請 公鑒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，有關民間回收業者以多報少情形，請

第五科確實掌握，並設法改善，請郭副局長督導。 

（十六）第五科報告：本局 95 年 3 月份各區清潔隊（含

偽袋查察小組）清運路線垃圾包使用偽袋嚴重情

形調查統計表乙份，報請  公鑒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。 

（十七）修車廠報告：本局車輛 95 年 1 月至 3 月進廠

保養維修情形，報請 公鑒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。 

（十八）稽查大隊報告：有關 95 年 3 月份環保專線申

訴案件處理效能及陳情案件承辦單位污染源統

計表，報請  公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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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裁示：洽悉。 

五、臨時報告事項 

（一）第五科報告：有關本局辦理「狗便隨手清、北市

亮晶晶」宣導及稽查取締計畫一案，報請  公鑒。 

主席裁示：修正通過，修正之點： 

１、計畫四、執行方式（三）臺北市巡守志工協助宣

導與查察「臺北市環保義工大隊各區巡守志工

（預計每區 40 名）‧‧‧」。修正為「臺北市環

保義工大隊及各區環境巡守志工‧‧‧」。 

２、計畫四、執行方式（五）督導考核內容中「如發

現有同仁未依規定執行本計畫相關工作者，即依

相關規定予以議處」刪除。 

３、計畫四、執行方式（六）「獎勵原則」，修正為「獎

懲原則」，並於原內容加列「未依規定執行本計

畫相關工作者予以申誡以上處分」。 

六、指示事項： 

（一）日前政風室調查各區隊加班情形，發現有部分人

員不清楚加班規定。請人事室及第三科於一週

內，重新將加班規定以書面通知各區隊，並請各

區隊確實轉達。 

（二）本局儲備清潔隊員招考已順利完成，感謝 2 位副

局長、主任秘書及賴專門委員的督導，人事室、

政風室、資訊小組、第三科等有關同仁之努力及

配合。4/10 已完成同分錄取人員抽籤作業，請將

錄取人員進用順序公布本局網頁，以利查詢。本

次招考各界反映意見，請人事室作為下次招考之

參考。 

（三）建設局動檢所，即日起招募志工，計畫於 6到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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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間在大安區錦安里、新龍里正式試辦流浪貓絕

育放養，請第二、三、五科配合，請賴專門委員

督導。 

散會：11 時 15 分。 


